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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3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3年 6月 29日在公司以现场与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5人，实际到会董事 5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
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7月 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3年 7月 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5
债券代码：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交易合作的框架性协议， 所约定的事项仅为交易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

的意向性文件，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交易金额等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正式
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尽职调查及根据审计、法律及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判，以及履行
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3 年 6 月 29 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用”或“甲方）于近日签订了《关于长青

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拟将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厨（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厨香港”）实际控制持有的长青环保能
源(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100%股权和公司全资持有的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2”）100%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中山公用或中山公用指定的关联
方。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的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193537268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 18号财兴大厦北座
法定代表人：郭敬谊
注册资本：147,511.135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 12月 26日
经营范围：公用事业的投资及管理，市场的经营及管理，投资及投资策划、咨询和管理等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山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549,465.25

净资产 1,595,847.97

项目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923.00

营业利润 110,981.30

净利润 104,839.83

3、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山公用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1
名称：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蒂峰山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
法定代表人：黄荣泰
注册资本：11,66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 2月 2日
营业期限：2004年 2月 2日至 2027年 2月 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上项
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75%的股权，名厨香港持有 25%的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6,374.02 26,744.58

负债总额 8,796.01 9,289.40

应收款项总额 534.18 777.0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7,578.01 17,455.17

项目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5.72 6,239.08

营业利润 165.64 340.47

净利润 122.84 25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9.42 1,781.77

（2）标的公司 2
名称：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蒂峰山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 1号楼
法定代表人：黄荣泰
注册资本：2,9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 1月 17日
营业期限：2014年 1月 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9,120.30 48,903.02

负债总额 29,764.20 31,078.91

应收款项总额 1,092.92 1,650.1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9,356.10 17,824.11

项目 2023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59.13 17,054.86

营业利润 1,750.95 7,807.87

净利润 1,531.99 7,75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79.88 13,243.43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案
1.甲方或其指定的关联方拟通过市场议价方式收购乙方持有标的公司 1和标的公司 2（以下统称

标的公司）的股权；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乙方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的标的公司 1 的 100%股权和乙方
全资持有的标的公司 2的 100%股权。

2.甲乙双方同意，在完成标的公司后续尽职调查基础上，双方再深入协商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并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二）股权转让对价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本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标的股权的最终转让对价及支付方式以尽职调查后

双方协商确定为准，届时甲乙双方将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对标的公司 1 和标的公司 2 的股权价值的评估基准日为：2023 年 5 月 31

日。
（三）尽职调查
在签订本框架协议后，甲方有权自行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法律事务及标的公司

运营情况等涉及本次交易相关的情况进行尽职调查。乙方及标的公司应当配合甲方的尽职调查，及时
提供应甲方要求为完成审计、法律及评估等尽职调查所需的资料与文件，甲方保证对乙方及标的公司
提供的关于标的公司的资料与文件予以保密。

（四）交易费用
除非另有商定，各方为推进本次标的公司交易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会计师

审计费、咨询费等）由双方各自承担。
（五）保证条款和承诺条款
乙方作出如下保证，并承诺在最终的法律文件中采用如下承诺条款：
1.乙方向甲方提供了所有与标的公司投资决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和材料是真实、

准确、完整的，并不误导甲方；
2.除已向甲方披露之外，乙方未以标的公司签署任何对内或对外的担保性文件，亦不存在任何其

他未披露之标的公司的债务。
3.如乙方违反本保证条款或其后存在与本保证条款相悖的情况致使甲方、标的公司遭受损失、损

害、责任或任何债务之增加，乙方负责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六）保密条款
1.在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及交易谈判期间，各方均有义务对因此获悉一方的商业秘密履行保

密义务，不得向任何无关的第三方进行任何方式的披露、泄露（法定情形除外）。 一方应当与能接触该
等商业秘密的项目成员、代理人等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使之受到保密义务的约束。

2.本保密条款为长期，即使本框架协议终止、双方交易最终未能实现均不影响各方履行保密义务
的持续有效。

（七）有效期及排他条款
本框架协议在签署后 6个月内有效。如果双方无法在规定的时限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并且双方没有对延长本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达成一致，本框架协议将自动失效。
在本框架协议的排他期内，乙方同意并承诺，促使标的公司同意不得与除了甲方或其指定公司以

外的任何第三方， 就本次拟进行的项目交易或可能实质性影响本次交易的财务安排进行谈判、 磋商
及/或签署任何相关的协议、意向书或任何法律文件，否则，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本次交易而支出的一
切费用、支出及损失。

（八）适用法律及司法管辖
1.正式的投资法律文件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其进行解释。
2.本框架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生效
1.本次投资的所有法律文件必须采用中文进行书写和制定。 本框架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

执壹份，各正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框架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及执行前，本框架协议

的履行不会对公司 2023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若成功实施，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金实力，聚焦发展农林生物质能综合利用环保产

业；同时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改善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竞争力。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交易合作的框架性协议， 所约定的事项仅为交易双方初步确定合作意愿

的意向性文件，所涉及的具体事项包括交易金额等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正式
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尽职调查及根据审计、法律及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判，以及履行
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后续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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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
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3年 6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
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菁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7月 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5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6月 2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参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选举汪卯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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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6月 2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人，实际参会董事 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陶德胜先生、徐国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长及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朱保国先生、唐阳刚先生、陶德胜先生。 主任委员为：朱保国先生。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白华先生、田秋生先生、罗会远先生。 主任委员为：白华先生。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陶德胜先生、田秋生先生、罗会远先生。 主任委员为：罗会远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白华先生、田秋生先生、崔丽婕女士。 主任委员为：田秋生先

生。
5、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委员为：朱保国先生、唐阳刚先生、白华先生、田秋生先生、黄锦

华先生。 主任委员为：朱保国先生。
上述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阳刚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徐国祥先生、杨代宏先生、周鹏先生、黄瑜璇女士为公司副

总裁；聘任司燕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聘任杨亮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董事
会秘书联系方式：办公电话：0756-8135888；传真：0756-8891070；电子邮箱：yangliang2014@livzon.com.
cn；通讯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号总部大楼）。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止。 确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内年度基本
薪酬（含税）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姓 名 职 务 任期内年度基本薪酬（含税 ）

唐阳刚 总 裁 120.00

徐国祥 副总裁 100.00

杨代宏 副总裁 100.00

司燕霞 副总裁 、财务负责人 100.00

周 鹏 副总裁 90.00

黄瑜璇 副总裁 94.50

杨 亮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84.00

除上述基本薪酬外，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规定，通过实施公司绩效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并按
照考核结果，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放公司绩效奖金和年终双薪。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审议本议案时，公司董事唐阳刚先生及徐国祥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与丽珠单抗 2023年度持续关连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发生的包

括采购商品、提供水电等能源、提供劳务服务以及租出资产等持续关连交易，预计合计金额调整为人
民币 13,299.00 万元。 本次仅调整采购商品的预计金额， 由原人民币 1,100.00 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3,900.00万元，提供水电等能源、提供劳务服务及租出资产等预计金额保持不变。 就上述关连交易，公
司与丽珠单抗签订了相应的采购之持续关连交易框架协议。

基于健康元集团间接持有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为 33.07%，朱保国先生间接持有健康元集团的股
权比例为 45.53%且为健康元集团董事长，俞雄先生及邱庆丰先生为健康元集团董事，陶德胜先生及
唐阳刚先生为丽珠单抗董事。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
时，关连董事朱保国先生、陶德胜先生、唐阳刚先生、俞雄先生及邱庆丰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排名不分先后）
唐阳刚先生，54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战略委员会委员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委员

以及《香港上市规则》第 3.05条项下的本公司授权代表，并于本集团其他附属公司任董事。 于 1992年
毕业于四川大学微生物学专业，本科学历。 制药正高级工程师。 2008年加入新北江制药，历任新北江
制药的技术总监、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2015年 7月至今，任新北江制药的董事长。 2015 年 7 月
至 2020年 10月，任本公司原料药事业部总经理。兼任清远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珠海市政协委员、
清远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药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任本
公司常务副总裁。 自 2018年 12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总裁。 自 2019年 2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
事。

唐阳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唐阳刚先生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目前，唐阳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44,963股。

徐国祥先生，61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及副总裁，并于本集团其他附属公司任董事。
2010年 11月至 2011年 11月参加北京大学医学部全国医药行业 EMBA高研办学习，并取得结业证。
2000年至 2005年任扬子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7年 3月曾任本公司销售总监，兼任河南省分
公司总经理，2007年 12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自 2020 年 4 月起至今担任珠海市圣美基因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 自 2021年 5月起至今担任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兼任中国医药商
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 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及广东省医药价格协会副会长。 自
2017年 6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徐国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徐国祥先生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目前，徐国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783,800股。

杨代宏先生，57 岁，1997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副总裁、高级工程师职称及执业药师。 1984
年至 1988年就读于中国药科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0 年至 2002 年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专业。 1999年至 2009年期间， 先后任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副厂长、 厂长，2014 年 10 月至
2017年 6月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自 2006年 5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杨代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杨代宏先生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目前，杨代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68,979股。

司燕霞女士，54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1990年 7月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会计系，
获学士学位，会计师。2005年 7月至 2005年 11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完成了在职 CFO课程学习。自
1993年 4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本集团财务总部资金结算中心经理，核算中心经理等职务，2004
年 4月至 2014年 6月任本公司财务总部总监，2014年 6月起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司燕霞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司燕霞女士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目前，司燕霞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404,423股。

周鹏先生，59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1985年毕业于湖北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4年获主
治医师职称。2000年至 2002年结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1999年加
入本集团，历任本集团总经办主任助理，丽珠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本集团人力资源总部总监，丽
珠集团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本集团非处方药事业部副总经理，本集团行政总部总监，总裁助理，行政运
营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总部总经理，兼任丽珠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自 2014年 3月至今
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4月兼任本集团公共事务总部总经理，2021年 4月起至
今兼任本公司行政总部总经理。 同时兼任珠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珠海市药学会副会长，珠海市科技
发展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等职。 自 2016年 11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周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周鹏先生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
前，周鹏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61,204股。

黄瑜璇女士，56 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1989 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获学士学位。 2000 年至
2002年结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2004年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2005年加
入本集团，历任福州福兴副总经理，自 2015 年 7 月及 2016 年 6 月起至今，分别任本集团原料药事业
部副总经理及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0 月任本集团总裁助
理。 自 2018年 10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黄瑜璇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黄瑜璇女士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
至目前，黄瑜璇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135,318股。

杨亮先生，39岁，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授权代表。 2006 年毕业于暨南大
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于 2008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获得基
金从业资格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2008年 5月至 2010年 6月，在珠海威丝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先后
担任战略推进主管及投资并购经理职务。 2010年 7月至 2011年 7月，在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000039.SZ,02039.HK）企业管理部担任战略绩效主管一职。 2011年 8月加入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担任高级投资项目经理一职。 2012 年 12 月及 2014 年 12 月分别取得深交所董
秘资格证和香港特许秘书公会联席成员资格。 2022年 3月成为特许公司治理公会资深会士和香港公
司治理公会资深会士。 自 2014年 6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兼授权代表。 自 2020年
6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杨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杨亮先生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
前，杨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02,897股。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6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抗人 IL-17A/F 人源化单克隆
抗体注射液开展三期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重组抗人 IL-17A/F 人源
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已完成二期临床试验，并于近日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重组抗人 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英文名/拉丁名：Recombinant anti-human IL-17A/F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160 mg（1.6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
申请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药品的研发及相关情况
“重组抗人 IL-17A/F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以下简称“本品”）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获得中

至重度斑块型银屑病适应症临床试验批准（受理号：CXSL1900130）。 有关本品临床试验申请获批的详
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1）。

本品能同时靶向同源二聚体 IL-17A-A和 IL-17F-F，以及异源二聚体 IL-17A-F。 IL-17A 和 IL-
17F在体内以同源二聚体 IL-17A-A和 IL-17F-F，以及异源二聚体 IL-17A-F形式存在。 它们主要由
T辅助细胞 Th17亚群产生，也可由其他 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产生。 这些二聚体作用于受体
IL-17RA 及 IL-17RC， 能促进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如 IL-6、TNFα、IL-1β、IL-20 家族细胞因子、GM-
CSF） 以及效应蛋白的表达， 并进一步导致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以及上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活
化，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等）病理生理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品已完成二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本品整体安全性良好，常见不良事件发生率
与同靶点药物类似，且具有起效快及疗效维持时间长等特点。 此次拟开展的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
盲、阳性对照（司库奇尤单抗）三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本品对比司库奇尤单抗（商品名：可善挺）治疗
中度至重度慢性斑块状银屑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重组抗人 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由丽珠单抗与北京鑫康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开发，丽珠单抗已获得本品银屑病适应症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注册、生产、销售和分许可的独
占性权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单抗在本品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 7,034.45万元。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针对 IL-17A 靶点：目前国内已有 2 个进口产品获批上市，根据 IQVIA 抽样统计估测数据，进口

产品 2022年国内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 15.02亿元。 国产产品共有 8家企业已获批临床， 其中 2
家已申报上市。

针对 IL-17A/F 靶点：目前全球仅有优时比（UCB）比吉利珠单抗注射液（商品名：Bimzelx）获批上
市，其已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中国申报上市，国内暂无其他公司申报临床。

四、风险提示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开展临床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影响，本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5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完毕及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39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核准，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 3,000.00万股股票，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0.44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13日
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13,2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7,075,615.98元（不含税）（根据中国结算发字
【2022】35号《关于减免降低部分登记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免收注册地在深圳市等地区的发行人 2022 年度费用，免收费用范围包括证券登记费等，公司本
期非公开验资后冲减新股发行登记费及相关印花税 28,294.79元），募集资金净额 306,124,384.02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13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2】00091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并与开户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保荐机构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2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7）。

截至 2023年 6月 29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余额

深 圳 市 大 为 创 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
支行

79330078801900001602 补充流动资金 0.00（已注销 ）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3

年 6月 29日，公司于上述专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已全部使用完毕；鉴于募集资金专
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
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6 月 30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 2023-041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乔鲁予先生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取得乔鲁予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相关说明。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9、10、11、12、13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6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3年 6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3年 6月 20日（星期二）。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楼董事会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6、会议主持人：公司代行董事长侯旭东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87,135,449 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后的总股本 1,433,087,550股的 6.080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77,265,899 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

股本 1,433,087,550股的 5.391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9人，代表股份 9,869,550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

本 1,433,087,550股的 0.6887%。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3 人，代表股份 14,870,577 股，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总股本 1,433,087,550股的 1.0377%。
公司部分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全部监事会成员、全部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提案 1.00《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470,5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370%；反对 532,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113%；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05,7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5290%；反对 532,6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5820%；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8890%。

提案 2.00《关于 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88,3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1426%；反对 614,8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7056%；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23,5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9762%；反对 614,8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1348%；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8890%。

提案 3.00《关于 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26,7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0719%；反对 676,4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7763%；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61,9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5620%；反对 676,4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5490%；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8890%。

提案 4.00《关于 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89,6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1441%；反对 613,5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7041%；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15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24,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9850%；反对 613,5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1260%；弃权 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8890%。

提案 5.00《关于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761,0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5704%；反对 374,364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42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96,2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7.4825%；反对 374,36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517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提案 6.00《关于 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65,6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1166%；反对 575,9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610%；弃权 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2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00,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8236%；反对 575,9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8732%；弃权 19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3032%。

提案 7.00《关于续聘 2023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336,6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0833%；反对 604,6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939%；弃权 1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2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071,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6286%；反对 604,6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0662%；弃权 1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3053%。

提案 8.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295,39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2.1501%；反对 6,840,051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849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030,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4.0028%；反对 6,840,051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5.99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提案 9.00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达解锁条件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676,9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738%；反对 458,464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26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12,1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9170%；反对 458,464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83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提案 10.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680,4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779%；反对 454,9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2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15,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9405%；反对 454,9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5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提案 11.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未达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目标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683,4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813%；反对 451,9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1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9607%；反对 451,9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039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提案 12.00《关于公司 2023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516,8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901%；反对 556,9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392%；弃权 6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52,0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8404%；反对 556,9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7454%；弃权 61,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4142%。

提案 13.00《关于与重庆宏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6,657,4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515%；反对 477,962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54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392,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6.7859%；反对 477,962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214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龙梓滔、戴余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3-042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乔鲁予先生外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取得乔鲁予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的相关说明。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达解锁条件及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未达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目标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811,296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9月 24日、2022年 12月 3日、2023 年 4 月 15 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锁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未达解锁条件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70,887,550 股减少至 1,462,076,254 股，公司
注册资本由 1,470,887,550元减少至 1,462,076,254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及减资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50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23-039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郑州空港科
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科锐”）、北京科锐博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博
华”）、北京科锐博润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博润”）的银行综合授信和流动资金贷款分别
新增 20,000万元、6,000万元、5,000万元担保额度。 本次新增担保总额度 31,000 万元已经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 1年。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2023-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因经营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科锐博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申请借款

1,000万元，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科锐博华的担保余额为 1,990万元，可用担
保额度为 6,01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科锐博华的担保余额为 2,990万元， 可用担保额度为 5,010
万元。

三、担保具体情况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以下简称“甲方”）
债务人：北京科锐博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
保证人：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 被担保的主债权：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其与北京科锐博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28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 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
同之约定。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

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
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69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19%，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